
附件三 

113年度桃園市教師會多元研習 

【教師違法處罰案處理流程】研習計畫 

 
一、研習目的：113 年修正之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」，包含霸

凌、體罰、不當管教、其他違法處罰事件及校事會議等重要議題，為協助本市教師清楚了解上

述新修正知法規、維護教師工作權益，特與教育局合作辦理此研習。 

二、研習時間：113年 10月 9日(三)14:00-17:00。 

三、研習地點：桃園市立圖書館總館，6樓多功能活動室(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 303號)。 

四、指導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。 

五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教師會。 

六、研習對象：本市對此研習主題有興趣之教師。參與此研習之教師得以公假登記，所遺課務得依

規定聘請代課教師並得支領代課鐘點費。教育局將另函轉知此研習及公假派代資訊。 

七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 113年 10月 4日(五)16:00止,請至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【活動編

號 Z00002-240900002】報名。全程參與者給予研習時數 3小時。 

八、課程內容： 

113年 10月 9日(三)下午 

時間 課程名稱及場地 講師/工作人員 

13:30-14:00 報到&入場(會議室) 桃園市教師會 

14:00-16:30 教師違法處罰案處理流程 張旭政老師 

16:30-17:00 案例探討及 QA時間 張旭政老師 

17:00-- 賦歸 

九、本計畫經理事長同意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